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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5日，是进入森林防火戒严期的第一天，为确保全区森林资源的安全，门头沟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召开了由区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和各镇镇长参加的森林防火工作会议。
    会上，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副总指挥、区林业局局长李建部署了戒严期间各项森林防火措施。要求有关部门立即进入防火戒严期临战状态，充分认识当前森林防火工作的严峻性，把森林防火工作作为当前首要任务抓紧，抓细、抓实，层层动员，高度戒备，严管火源，查找漏洞，消除隐患，确保各项森林防火措施全面落实。切实做到“四抓四落实”，即抓预防，确保深入开展宣传教育，落实各级责任制和管护员队伍；抓隐患，坚持做到“八检查、八严禁”，落实各项具体防范措施；抓苗头，不留死角，确保巡逻检查到位；抓扑救，坚持做好各项扑火准备，扑救山火要以专业、半专业扑火队为主，通过专群结合做到“打早、打小、打了”。
    当前要具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消除麻痹思想。首先要求各级领导要提高认识，真正把做好防火戒严期间的森林防火工作上升到关系“两会”安全和首都稳定、社会安定和确保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的高度来认识，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彻底消除麻痹思想，充分认识当前森林防火工作的紧迫性，全面贯彻落实市、区政府和森林防火指挥部关于防火戒严期间对森林防火工作提出的各项要求。各镇、村、有林单位行政一把手负总责，加强隐患排查工作，坚持做到“八检查、八严禁”，一是检查线路附近隐患，严禁电线打火引起山火。二是检查生产生活用火，严禁熏肥燎地边。三是检查垃圾堆放处，严禁野外焚烧。四是检查进山活动人员，严禁野外吸烟和将火种带入林区。五是检查坟头墓地，严禁上坟烧纸和燃放鞭炮。六是检查铁路沿线，闸皮脱落引起山火。七是检查中幼林抚育施工人员，严禁带火种上山。八是检查外来务工人员，严禁野外取暖等用火。各级森林防火组织按照董瑞龙书记提出的“见烟就查，见火就罚，见灾就抓”，严格控制一切野外用火。森林防火工作实行谁主管谁负责，加强责任追究制度，发生山火，要根据情节和损失大小，按照责任制追究责任单位一把手责任。
    二、加强督促检查，确保责任到位。继续做好各镇、村、有林单位行政一把手和“七种人”的责任制落实工作，切实加强督促检查，把责任真正落实到人头。
    三、严管火源，确保防火措施到位。各单位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工作；各巡逻队加强巡逻检查，对重点林区、旅游景区，加大巡逻密度，及时消除隐患；要充分发挥生态林管护人员的作用，在戒严期间严格做到死看死守。
    四、加强值班，确保扑火准备到位。防火戒严期间各单位都建立了严格值班制度，区护林防火指挥部要求各镇、办事处主任、有林单位一把手，防火戒严期间不得外出，有特殊情况要向主管领导请假，保证24小时有主要领导带班，并做到逐级检查，杜绝脱岗漏岗现象。
    五、各单位及时检修检修好各种扑火机具、交通、通讯工具等，一旦发生山火，迅速出动。
    六、专业和半专业扑火队员都要进入临战状态，随时做好扑火准备，确保一旦发生火情，及时出击，快速扑灭，真正做到“打早、打小、打了”，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七、加强周边地区森林防火联防。各镇、办事处、有林单位要进一步做好联防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与邻近单位的协作和联防，除做好本区友邻单位之间的森林防火工作联防，还要做好与其他区县和河北省邻近乡、镇的联防工作。当前，各单位领导要主动牵头，及时组织召开联防会议，制定行之有效的联防措施，做好本地区与其他地区交界处森林防火衔接工作，消灭死角，真正做到一方有火，八方支援。
    八、加强检查，严格执法。区森林公安处、派出所民警要深入辖区对各项森林防火措施落实情况督促检查，对烧地阶子、燎地边的、烧垃圾的、上坟烧纸的责任者要当场处罚，对责任单位在全区进行通报，引起森林火灾，造成损失的要根据情节，依法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
    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副总指挥、区农委主任谭杰宣布了《门头沟区戒严期间森林防火应急预案》。
    区森林防火指挥部总指挥、副区长翟云峰在讲话中强调：
    一、组织落实，责任到位
    按照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五条标准和《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规定》，继续重点抓好森林防火工作各级责任追究制度，《森林防火条例》规定，森林防火工作按照属地领导和行政一把手负责制，各镇要层层召开会议，把责任分解到每个人。实行谁主管谁负责，发生山火要层层追究责任，各单位要加强对各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检查督促，不落实的要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要按照各级责任制规定，认真查处发生山火的单位和责任人，凡因防火工作不落实，发生山火的都要层层追究行政一把手的责任。
    二、加强防火宣传，提高群众防火意识。
    按照“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原则，各单位要结合本地具体情况，进一步做好防火戒严期的宣传工作。要把宣传工作作为森林防火的首要任务贯穿于整个戒严期。要注重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开展森林防火工作宣传，拓展宣传的深度与广度，增强实效性和针对性，营造浓厚的防火气氛，增强各级领导和林区广大干部群众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提高全社会的森林防火意识。
    三、加强生态林管护人员管理，确保重点部位死看死守。
    按照市、区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有关规定，去年全区落实5190名专职管护人员，要按照奖罚规定细则，各镇、村要真正按数量和质量要求上岗到位，定期检查管护人员在岗情况，防火戒严期间要延长上岗时间，对不能按要求上岗的要及时撤换和经济处罚，对尽职尽责，及时发现隐患和火情的要给予奖励，做到奖罚分明。特别对管护人员自身用火引起山火的要严肃处理，取消管护资格。各镇、有林单位的巡逻队，要对辖区内重点林区加强巡视和监控，对旅游区、风景区、山火多发区、坟头墓地等重点地段和关键部位要安排足够管护人员，死看死守，确保万无一失。
    四、继续加强森林防火联防工作，实现森林资源共享。
    继续加强同房山、海淀、昌平、石景山等区县和京煤集团、华林中心、西山林场及河北省怀来、涞水、涿鹿等县、镇、乡、村的森林防火联防工作，这是我区多年始终坚持并取得成效的好经验，防火戒严期间，有关单位要主动牵头召开联防协作会议，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切实可行的联防措施，特别对双方交界处的薄弱地区采取重点联防，设置足够数量的管护人员，保证上岗时间，死看死守，确保一旦发生山火、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扑灭，将山火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五、加强值班制度，时刻做好扑火准备。
    一是严格值班纪律。各级领导每天要有主要领导带班，建立外出请假制度，保证24小时有人值班，值班人员必须熟悉情况，保证通讯畅通。
    二是严格执行火情报告制度。一有火情，及时报告，防止有火不报，大火小报，对故意瞒报、迟报、误报、酿成火灾，造成损失的，对有关单位和个人要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是做好扑火准备，做到快速反应，及时出击。各镇和有林单位要按指挥部制定的扑火预案认真落实，并结合辖区具体实际制定出本单位扑火预案，民政局要负责制定天山和华侨两个陵园扑火预案工作，从组织指挥到落实扑火力量，从机具装备到通讯联络，从物资储备到后勤保障等方面，要做好认真细致的工作，把各项扑火措施真正落到实处。区属4支专业扑火队110名队员和半专业扑火队300名队员要进入临战状态，并配备足够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和扑火器材，确保一有火情，能够快速反应，及时出击，做到“打早、打小、打了”。
    六、加大山火查处力度，坚持依法治火
    森林公安处和各森林公安派出所要严格执行《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和《北京市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对火源实行强制性管理和处罚，实行火灾隐患通知书督查制度，做到及时发现，限期整改，依法严肃处理违法用火行为。 


